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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公司发票开具的通知 

各部门、各门店： 

税法规定，虚开普通发票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

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普通发票用于

企业虚列成本，造成利润减少，少缴企业所得税。我司现有发票包括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冠名卷式发票、电子普通发票）（参

见下表）。 

发票类型 保管和开具部门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式三联） 财务部 

增值税普通发票 

折叠票（一式两联） 财务部 

电子普通发票     财务部 

冠名卷式发票      各直营门店 

目前，门店普遍使用的是冠名卷式发票。近日，据财务部调查、员工

反映，不少门店存在乱开发票、虚开发票现象。虚开增值税发票属违法行

为，为更规范发票管理，现对发票开具做如下规定，请相关部门及门店严

格遵照执行！ 



一、开票范围 

顾客消费除现金、POS、微信、支付宝和对公转账以外的收款方式，我

司均不再直接给顾客提供发票。首先，如异地医保卡、亿保卡、泰康卡、

平安卡、普康卡、和信通卡和仁和国康卡等收款方式，公司每月结款时已

经给相应的社保局或保险公司统一开具了发票，门店再单独给顾客开具发

票，属重复开票、虚开发票行为。其次，顾客凭保险卡、储值卡消费的，

无权限要求开具发票。同时，门店若私自为顾客开具了发票，会对门店销

量有一定影响。如果顾客不理解，要求提供发票，可请顾客咨询其保险公

司的客户经理或咨询保险卡上的客服热线（见卡身或询外销部）。未经允许，

私自为顾客高开、虚开发票，如经现场发现或他人举报，一经核实，对当

事人处以 500 元罚款，对店长处以 200 元罚款。开具发票时，发票内容应

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顾客要求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

容。未经允许，乱开发票，对当事人处以 200 元罚款，对店长处以 100 元

罚款。 

 收款方式 

可开具发票 现金、POS、微信、支付宝、对公转账、市社保、省医保等 

不可开具发票 
异地医保卡、亿保卡、泰康卡、平安卡、普康卡、和信通卡和

仁和国康卡等 

二、门店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规定 

冠名卷式发票和折叠式增值税发票一样，均是由四川国家税务局监制

的合法发票，顾客可凭发票报销。若因特殊需求，需开具折叠式增值税发

票的，由门店打公文呈报申请，经片长及分管领导审批后，财务部在 1-2

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注意：1.公文呈报需注明增值税发票类型（增

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销售交易日期、交易流水号、交易金额、



收款方式以及购买方信息等内容；2.门店切记与顾客核对发票上的购买方

信息，一经开票，无法修改；3.原则上，顾客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需公对公转账，由顾客所在公司直接转账到我司银行账户上。 

三、后勤部门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规定 

    我司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进场费、促销费、上架费、

展示费、管理费等，由对应部门经办人开具付（收）款通知单，经部门负

责人签字后，由财务部统一开具发票。自税务局金三系统上线以来，税务

局对增值税发票管理尤为严格，经咨询税务局相关部门后，我司目前可开

具项目有“陈列费”、“陈列服务费”、“管理服务费”。注意：1.对于先开票

后付款的情形，发票金额一律挂在经办人个人欠款上，由经办人负责催收。

发票自开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未回款的，对经办人处以每张发票 100 元的罚

款；2.外销部因销售而开具的发票，先票后款的，自发票开出之日起一个

月未回款且未确认销售的，对经办人处以每张发票 100元的罚款。 

特此通知！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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